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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斌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韦永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韦永生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７４

，

５６６

，

１１８．８９ ２２４

，

９６３

，

１７３．７４ ２２．０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０

，

７１３

，

０８８．７７ ４０

，

６７５

，

５５３．１３ ２４．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４８

，

７７１

，

００７．３４ ３９

，

４５０

，

９４６．４０ ２３．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３

，

０９４

，

９６４．５４ ２０

，

７２０

，

７６７．４４ １０７．９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１２ ２５．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５ ０．１２ ２５．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６２％ ３．５１％ ０．１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７５０

，

８３４

，

６２３．０３ １

，

６６０

，

０４７

，

１３６．９２ ５．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４２５

，

６８１

，

８１２．４８ １

，

３７４

，

９６８

，

７２３．７１ ３．６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７

，

１６５．３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８９８

，

０５５．７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９３

，

９１１．２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４２

，

７２０．２５

合计

１

，

９４２

，

０８１．４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８

，

１７８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９．６５％ １３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１３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质押

６５

，

２０７

，

９９６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７．３３％ ２４

，

１１１

，

３６０

质押

１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１０％ ２０

，

０５６

，

９６０

质押

２０

，

０５６

，

９６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其他

２．７４％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产

品

其他

２．６３％ ８

，

６４６

，

４７６

周斌全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５％ ６

，

７５０

，

４８１ ５

，

０６２

，

８６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其他

１．９９％ ６

，

５５７

，

４０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核

心价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９２％ ６

，

３２２

，

８４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２８％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１．０３％ ３

，

３７５

，

４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４

，

１１１

，

３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

，

１１１

，

３６０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５６

，

９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５６

，

９６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产品

８

，

６４６

，

４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６４６

，

４７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６

，

５５７

，

４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５５７

，

４０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３２２

，

８４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３２２

，

８４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３７５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３７５

，

４００

中国银行

－

大成财富管理

２０２０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２７８

，

１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２７８

，

１０３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吉利两全保险产品

３

，

０９９

，

８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９９

，

８０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５１％

的股权，为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

资产负债表项目

1

、应收账款

:

报告期末数为

12,215,854.58

元

,

比期初数

2,659,083.02

元增长

359.40%,

主要原因是

:

为加强新品销售和增加榨

菜产品销量

,

公司适度放宽部分客户信用额度

,

应收账款余额主要为一年以内的货款

,

应收账款质量良好。

2

、应收利息

:

报告期末数为

452,777.53

元

,

比期初数

339,157.53

元增长

33.50%,

原因是

:

报告期公司定期存款增加

,

对应计提

的利息增加。

3

、在建工程

:

报告期末数为

63,376,741.59

元

,

比期初数

43,541,040.08

元增长

45.56%,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增加好味源榨菜原

料加工贮藏池项目二期、珍溪榨菜原料加工贮藏基地项目、华富榨菜厂脆口扩能及配套改造项目及自动撒盐设备项目的建

设投入。

4

、应付账款

:

报告期末数为

79,675,638.49

元

,

比期初数

58,386,218.27

元增长

36.46%,

主要为报告期末

,

公司物资采购增加

,

在

与供应商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内

,

应付未付的货款增加。

5

、应交税费

:

报告期末数为

16,564,016.48

元

,

比期初数

2,614,133.1

元增长

533.63%,

主要是报告期末在法定申报期限内应交

未交的增值税及所得税增加。

6

、其他应付款

:

报告期末数为

64,903,277.94

元

,

比期初数

47,391,421.93

元增长

36.95%,

主要是报告期增加了未付的市场推

广费和投标保证金。

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报告期末数为

2,388,576.02

元

,

比期初数

3,938,725.02

元下降

39.3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按

合同约定支付了融资租赁设备款。

8

、其他流动负债

:

报告期末数为

51,679.04

元

,

期初数为

0,

为报告期计提的销售大区经理工作费用。

(

二

)

利润表项目

1

、财务费用

:

报告期发生数为

-569,430.18

元

,

为利息收入

,

比上年同期利息收入数

3,001,587.7

元下降

81.03%,

为报告期定期

存款同比减少

,

相应计提的银行定期存单利息同比减少。

2

、投资收益

:

报告期发生数为

2,089,742.23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1,570,684.93

元增长

33.05%,

为报告期公司购入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同比增加。

3

、营业外收入

:

报告期发生数为

2,294,747.07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1,492,096.98

元增长

53.79%,

主要为报告期政府补贴中的递

延收益转入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4

、营业外支出

:

报告期发生数为

9,945.39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51,383.18

元下降

80.64%,

主要为报告期报废固定资产同比减少。

5

、所得税费用

:

报告期发生数为

9,721,764.43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7,440,566.31

元增长

30.66%,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实现利润同

比增加对应的所得税增加。

(

三

)

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

报告期发生数为

2,411,410.18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5,067,207.69

元下降

52.41%,

主要原因

是

:

报告期收到定期存款利息同比减少。

2

、支付的各项税费

:

报告期发生数为

32,181,136.14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18,993,922.6

元增长

69.43%,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支付的

增值税和所得税同比增加。

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报告期发生数为

43,094,964.54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20,720,767.44

元增长

107.98%,

主要为报

告期收到的货款同比增加。

4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报告期发生数为

2,089,742.23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1,570,684.93

元增长

33.05%,

为报告期收到到

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同比增加。

5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

报告期发生数为

0

元

,

上年同期数为

10,000.00

元

,

原因是报告

期无处置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

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

报告期发生数为

18,880,538.39

元

,

比上年同期数

37,829,532.14

元

下降

50.09%,

为报告期支付的在建工程款同比减少。

7

、投资支付的现金

:

报告期发生数为

169,500,000.00

元

,

比上年同期

70,000,000.00

元增长

142.14%,

为报告期公司购买短期

银行理财产品同比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一

)2013

年

8

月

11

日公司与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政府签订了《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

,2013

年

8

月

15

日

,

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3

年

8

月

15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

。

2013

年

9

月

26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与独山县人民政府签署的《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

项目迁建框架协议》

,

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该框架协议范围内

,

就独山公司迁建事宜与独山县人民政府商谈

,

签订正式的项目

迁建协议并具体组织实施。

2014

年

3

月

20

日

,

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协议的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和

2014

年

3

月

20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

。

根据该迁建协议

,

独山县政府搬迁补偿资金全额到帐后

,

我公司启动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

,

由于独山县政府承诺的搬迁补偿

资金一直未能到位

,

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一直没有启动

,

今后若有新的进展

,

公司将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

二

)2014

年

12

月

23

日

,

公司与重庆玉堂号豆制品有限公司签署《厂房租赁合同》

,

将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涪陵榨菜

酱油有限公司位于李渡街道办事处红庙三社

3000

平方米暂时闲置厂房出租给重庆玉堂号豆制品有限公司

,

用于生产豆制

品。租赁期限三年

,

价格为每月

14

元

/

平方米

;

目前合同正常履行中。

(

三

)

公司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项

,

相关工作正在积极协调推进之中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正在筹划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重

大事项，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

股票申请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９

日开市时停牌。

２０１６

年

０３

月

２９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关于重大事

项停牌的公告》。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事项，因有关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

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６

日开市时继续停牌。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０６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关于公司筹

划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情

况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１３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关于公司发

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２０１６

年

０４

月

２０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关于公司发

行股票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王爱

萍；曹

绍明；

曹晓玲

股份限售

承诺

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为：

第一期

４０％

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１２

个月后

解除限售； 第二期

３０％

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

满

２４

个月后解除限售； 第三期

３０％

股份于对价股

份发行结束满

３６

个月后解除限售。如监管规则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

份锁定有其他要求的，将按照监管规则或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执

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本人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将不转让在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

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

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证券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

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

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

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

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

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

安排。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止

正在履行

周斌

全；赵

平；贺

云川；

袁国

胜；刘

洁；聂

川；韦

永生

股份限售

承诺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涪陵榨菜股票，自该等

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涪陵榨菜收购该等股

份。若政府监管机构要求调整锁定期的，则该等

股份的锁定期应当相应依法或依照监管要求相

应调整。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止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王爱

萍；曹

绍明；

曹晓玲

关于同业

竞争方面

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通过本次交易获得涪陵榨菜

股份的承诺锁定期间，为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

业竞争而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作出

承诺：（

１

）本人承诺，为避免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菜的潜在同业竞争，本人及

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地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 包括不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

购、联营、兼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方

式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似或者

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２

）本人承诺，如本人及本

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

涪陵榨菜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的，则

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涪

陵榨菜，并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涪陵榨菜。（

３

）本人

将不利用对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的了解和知

悉的信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涪

陵榨菜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４

）如本人违反上述

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涪陵榨

菜所有；如因此给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

的，本人将及时、足额赔偿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

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王爱

萍；曹

绍明；

曹晓玲

关于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 本人将成为涪陵榨菜的股东，

现就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关联交易事宜出具以下

承诺与声明：（

１

） 本人在作为涪陵榨菜的股东期

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涪陵榨菜及其控制

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

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

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

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格进行公平

操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涪陵

榨菜公司章程、惠通食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

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涪陵榨

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本人承诺不利用涪

陵榨菜的股东地位，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利益。（

３

）本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

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涪陵

榨菜及其下属企业向本人及本人投资或控制的

其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本

人同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涪陵

榨菜其他股东、 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２０１５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重庆市

涪陵区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

涪陵国

有资产

投资经

营集团

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

竞争方面

的承诺

（

１

）本单位

／

本公司承诺，为避免本单位

／

本公司及

本单位

／

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菜

的潜在同业竞争，本单位

／

本公司及本单位

／

本公司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

接地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业务，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

收购、联营、兼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

方式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似或

者构成竞争的业务。（

２

）本单位

／

本公司承诺，如本

单位

／

本公司及本单位

／

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涪陵榨菜主营业务有

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的，则本单位

／

本公司及本单

位

／

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涪陵

榨菜， 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让予涪陵榨菜。（

３

）本

单位

／

本公司将不利用对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

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

或投资与涪陵榨菜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４

）如本

单位

／

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

收益将全部归涪陵榨菜所有；如因此给涪陵榨菜

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本单位

／

本公司将及时、

足额赔偿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

损失。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重庆市

涪陵区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

涪陵国

有资产

投资经

营集团

有限公

司

关于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

１

）本单位

／

本公司在作为涪陵榨菜的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期间，本单位

／

本公司及本单位

／

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避

免并规范与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

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本单位

／

本公司及

本单位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

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涪陵榨

菜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

２

）本单位

／

本公司承诺不利用涪陵榨菜的

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地位，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利益。（

３

） 本单位

／

本公司将杜绝一切

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

情况下，不要求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单位

／

本公司及本单位

／

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

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本单位

／

本公

司同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涪陵

榨菜其他股东、 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２９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重庆市

涪陵区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

涪陵国

有资产

投资经

营集团

有限公

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在我们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贵司期间，我们以及

我们单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

含贵司）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

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司主营业务或者

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

１

）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

佐餐开味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

２

）投资、收

购、兼并或以托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从

事榨菜产品、 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

制、生产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３

）向与

贵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在资金、业

务及技术等方面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东兆长

泰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联

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

的承诺

在我公司持股贵公司期间，我公司以及我公司单

独或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 （不含贵

司）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

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

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但

不限于：（

１

）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

开味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

２

）投资、收购、

兼并或以托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从事

榨菜产品、 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开味菜的研制、

生产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３

）向与贵司

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在资金、业务及

技术等方面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无 无 无 无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重庆市

涪陵国

有资产

投资经

营集团

有限公

司

股份限售

承诺

１．

涪陵国投所持涪陵榨菜限售股份

１３０

，

４１６

，

０００

股，自愿继续锁定

１２

个月，具体时间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

２．

在上述承诺的锁定

期内，涪陵国投不会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

股份，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

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亦不会要求

公司回购上述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

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

调整。

３．

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涪陵国投若违反

上述承诺，减持涪陵榨菜股份，则减持股份的全

部所得上缴涪陵榨菜，归涪陵榨菜所有。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止

正在履行

重庆市

涪陵区

国有资

产监督

管理委

员会；

重庆市

涪陵国

有资产

投资经

营集团

有限公

司

其他承诺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作为涪陵榨菜的实

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基于对涪陵榨菜未来发展

前景的信心，为促进涪陵榨菜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作如下承诺：

一、 至本承诺签署之日起未来

６

个月内不减持涪

陵榨菜股份；二、时机成熟时实施增持涪陵榨菜

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止

履行完毕

北京市

第一建

筑工程

有限公

司；东

兆长泰

投资集

团有限

公司

其他承诺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作为涪陵榨菜持股

５％

以上股东，基于对涪陵榨菜未来发展前景的信

心，为促进涪陵榨菜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作如下承诺：至本承诺

签署之日起未来

６

个月内不减持涪陵榨菜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止

履行完毕

周斌

全；赵

平；肖

大波；

贺云

川；黄

正坤

其他承诺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基于对涪陵榨菜未

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促进涪陵榨菜持续、稳定、

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特作

如下承诺： 自承诺签署之日起未来

６

个月内不减

持涪陵榨菜股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止

履行完毕

周斌

全；赵

平；肖

大波；

黄正

坤；刘

洁；袁

国胜；

贺云

川；聂

川；韦

永生

其他承诺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特作如下承诺： 自承诺之日起未来

６

个月内，

本公司股价低于

１５．１９

元

／

股时， 计划通过二级市

场、大宗交易或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

产管理等方式增持， 且增持后未来

６

个月内不减

持本公司股份，增持股票数量、金额不低于如下

所列数量、金额：

１．

董事长周斌全，拟增持股份数

量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拟增持金额：

１

，

５１９

，

０００

元；

２

董事、

总经理赵平，拟增持股份数量

３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金

额

４５５

，

７００

元；

３

监事会主席肖大波，拟增持股份数

量

３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金额

４５５

，

７００

元；

４．

董事、董事

会秘书黄正坤，拟增持股份数量

２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

金额

３０３

，

８００

元；

５．

副总经理刘洁，拟增持股份数

量：

２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金额

３０３

，

８００

元；

６．

董事、副

总经理袁国胜，拟增持股份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

金额

１５１

，

９００

元；

７．

副总经理贺云川，拟增持股份

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金额

１５１

，

９００

元；

８．

总经理

助理聂川，拟增持股份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金额

１５１

，

９００

元；

９．

董事、总经理助理韦永生，拟增持股

份数量

１０

，

０００

股，拟增持金额

１５１

，

９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９

日止

增持履行

完毕，增持

完毕后承

诺

６

个月内

不减持正

在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

毕的，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１５．００％

至

３５．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１０

，

４６２．５５

至

１２

，

２８２．１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９

，

０９７．８７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销售量同比增加带动业绩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斌全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07� � �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16-024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10

日以书面、电子邮

件及电话确认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下午

4:30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周斌全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6

年第一季

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在

2016

年

4

月

23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王志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

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补选王志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及提名委员会委员。

三、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王建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

任委员的议案》。

与会董事同意选举王建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2016年 4月 23 日 星期六

B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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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210012

（三）注意事项：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 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1、 南京医药股份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南京医药股份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南京医药股份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4、 南京医药股份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5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公司对部分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公司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1.00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1.01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1.02

发行方式

11.03

发行数量

11.04

认购方式

11.05

定价基准日

11.06

发行价格

11.07

限售期

11.08

上市地点

11.09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11.10

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11.11

发行决议有效期

12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13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14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5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认购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式 ）及摘

要的议案

16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章程》的议案

17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18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9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采取措施的议案

20

关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

2016

年

～2018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2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南京医药

股票代码：600713

信息披露义务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65号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65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和持股比例增加

一致行动人：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486号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65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不变，持股比例被摊薄

合并计算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持股比例不变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

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在南京医药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南京医药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信息披露义务人以现金认购南京医药向其非公开发行的新股而导致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

已经获得于2016年4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尚需获得江苏省国资委

批准、商务部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 指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南京医药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特定投资者发行

不超过

304,414,003

股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新工集团认购南京医药不超过

82,739,726

股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新工集团 指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医药

/

上市公司 指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药集团 指 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Alliance Healthcare Asia Pacific Limited

与南京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签署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南京市国资委 指 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国资委 指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65号

成立日期：2008年4月29日

法定代表人：冯宝椿

注册资本：417,352万元

注册号码：320100000138942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新型工业化项目投资、运营；风险投资；实业投资；资产经营、资本运作、不良资产处置；资产委托经营；企

业咨询；项目开发；物业管理；财务顾问。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320103671347443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65号

联系方式：025-89698621

主要股东：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唯一股东是南京市国资委，持有其100%股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境外居留权

冯宝椿 男 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无

蒋兴宝 男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董事 中国 无

姜金峰 女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职工代表董事

中国 无

唐永实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无

李建国 男 外部董事 中国 无

褚玉强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无

李建英 女 职工监事 中国 无

邢文范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无

鲁永明 男 外部监事 中国 无

王雪根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陆志虹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张建成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吴启宁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黄振宇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无

姚兆年 男 总会计师 中国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

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1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00919.SZ 45.23%

2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600889.SH 41.32%

3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727.SH 21.57%

4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3868 8.41%

注：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代码833868

二、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486号

成立日期：1991-04-30

法定代表人：宗永久

注册资本：12,100�万人民币

注册号码：32010000002170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主要经营范围：集团内资产的运作投资经营管理；承担资产的增值、保值；玻璃仪器、化工产品研制、生产、销售；卫生材

料、百货、五金交电、劳保用品（不含特种劳保用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320103134880023

通讯地址：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65号

联系方式：025-89698675

主要股东：南药集团唯一股东是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二）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关系

南药集团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工集团之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构成信息披露义

务人新工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三）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境外居留权

宗永久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无

桂友祥 男 监事 中国 无

（四）一致行动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南药集团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的情况。

第三节持股目的

南京医药作为华东地区最大的医药流通企业之一，近年来主营业务规模稳步增长，盈利能力持续提升，但由于较高的资

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南京医药经营发展受到制约。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筹措资金将有助于解决制约南京医药发展的资金

瓶颈，降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南京医药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同时，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南京医药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建立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助于实现

员工与南京医药的共同成长。 在让员工享受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凝聚力和竞争力，从

而促进南京医药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认购南京医药向其非公开发行的股份，为南京医药战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为了进一步

巩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地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尚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南

京医药股份权益的计划。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南京医药拟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不超过304,414,003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每股价格6.57元/股。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工集团以现金认购不超过82,739,726股股份。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新工集团直接持有南京医药0.24%的股份，通过南药集团间接持有南京医药26.94%的股份，南药集团

为南京医药控股股东，新工集团的控股股东南京市国资委为南京医药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完成后，新工集团将直接持有南京医药7.06%的股份，通过南药集团间接持有南京医药20.12%的股份，新工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南京医药27.18%的股份。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南京医药控制权发生变化，南药集团仍为南京医药控股

股东，南京市国资委仍为南京医药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2016年4月22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新工集团、Alliance� Healthcare� Asia� Pacific� Limited与南京医药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认购股份的数量和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认购南京医药不超过82,739,726股股份，占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南京医药股本总额的6.88%。

（二）每股认购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6.57元，该价格不低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的90%。

（三）支付方式

认购价款将以现金支付。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核准后，认购方应在收到保荐人发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之缴款通知书后，按缴

款通知书的要求一次性将全部股份认购价款划入保荐人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专门开立的账户。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南京医药发行的新股尚须履行完成下列审批程序：1、南京医药股东大会批准；2、江苏省国资委

批准；3、商务部批准；4、中国证监会核准。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一）最近一年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一期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上市公司存在借款等交易事项，相关交易情况已公开披露，并按照

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信息披露程序，详细情况请参阅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定期报告及临时公告等信息披露文件。

（二）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未来与上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其他计划或安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的82,739,726股股份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南药集团在南京医药2014年非

公开发行中认购的96,153,846股股份于2017年12月3日前不得转让。

第五节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南京医药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之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南京医药股票的情

况。

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认为，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

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股份认购协议》。

二、备查地点

上列备查文件的经确认的复印件可在南京医药（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里尤家凹1号）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查阅。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南京

股票简称 南京医药 股票代码

60071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

65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变化

增加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A

股普通股

新工集团持股数量 ：

2,140,000

股，持股比例：

0.24%

南药集团持股数量 ：

241,811,214

股，持股比例：

26.9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A

股普通股

新工集团持股变动数量：增加

82,739,726

股，变动比例：增加

6.82%

南药集团持股变动数量：

0

股，变动比例：减少

6.82%

合并计算：持股比例不变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是否已得到批准 否

证券代码：600713� � �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16-037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对象穿透后

涉及出资人数量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的真实性、准确容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合计发行不超过304,414,003股A股普通股

股票，发行对象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 ）、Alliance� Healthcare� Asia� Pacific� Limited（以下简

称“Alliance� Healthcare” ）、富安达-江苏银行-金融信7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金融信7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南

京紫金医药产业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紫金医药”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管” ）、东

方三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三山” ）、南京云泰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泰丰” ）、上

海国禹健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禹健康” ）合计8名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4月23日披露了《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中，穿透至自然人、国有单位、股份公司后，涉及出资人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穿透后出资人数

量

备注

1

新工集团

1

新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为国有全资，共

1

名出资人

2 Alliance Healthcare 1

Alliance Healthcare

为公司原第二大股东，其股东为

Alliance Boots Holdings

Limited

，共

1

名出资人

3

金融信

7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1

金融信

7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委托人为员工持股计划 ，共

1

名出资人

4

紫金医药

59

南京市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张建斌 、樊一凡 、金晨 、刘海峰 、张剑华 、

姚建军、吴吟文、刘文伟 、戴斌 、孔宁 、陆维祥 、杨一曦 、尤克家 、于宁 、张明明 、黄莉

民、王烈虎、从玉明、吴伟深、徐微味、吴小昶、宁哲斌、朱乃焰、朱祥生 、吴岚 、刘熙 、

毕天天 、董立新、李华飞、李燕欣、刘建波、周海、毛云 、陈坤、沈健 、季忠华 、钟鸣 、丛

玉明、陈琦、沈强、李美玲、杜景秋、祁凌娟、汤宇波、余邦雷、钱震波 、南京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三井住友信

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袁亚非 、岳雷 、石骏 、陈云 、连

达彬、陈宇、詹佳琪、钟穗霞共

59

名出资人

5

长城资管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共

1

名出资人

6

东方三山

7

许广跃、徐茵、浙江郡原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沈军 、沈勇 、周妤俊 、中华人民共和国

财政部共

7

名出资人

7

云泰丰

6

石骏、陈云、连达彬、陈宇、詹佳琪、钟穗霞共

6

名出资人

8

国禹健康

2

严曙、程婷共

2

名出资人

合计

78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对象穿透至自然人、国有单位、股份公司后，涉及出资人数量未超过200名。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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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权益变动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源自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已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省国资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以下简称“商务部”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

2、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2016年4月22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上述会议审议通过了《南京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20亿元，发行对象

为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工集团” ）、Alliance� Healthcare� Asia� Pacific� Limited、富安达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管理的富安达-江苏银行-金融信7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即员工持股计划）、南京紫金医药产业发

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东方三山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南京云泰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及上海国禹健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8名特定发行对象。

2、本次权益变动，是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新工集团以现金认购82,739,726股。上述发行完成后，新工集团直接持

有公司7.06%的股份，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南药集团” ）间接持有公司20.12%的股份。

3、本次权益变动前，新工集团直接持有公司0.24%的股份，南药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6.94%的股份。 新工集团及南药集团合

计持有公司27.18%的股份。

4、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工集团直接持有公司7.06%的股份，南药集团直接持有公司20.12%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南药集团， 实际控制人仍为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5、本次权益变动后，新工集团及南药集团合计持有公司27.18%的股份。

6、本次发行前后，相关主体持股变动情况如下图：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的实施有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江苏省国资委、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权益变动后未使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已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